
未规范停车发生交通事故

车主需承担责任

近日， 湖南省安乡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案， 被告刘某因未规范停车， 与原告杨某发

生碰撞引发交通事故， 法院判决刘某赔偿杨某各项损失共

计 41670.76元。

2019 年 5 月 5 日 5 时 40 分， 杨某骑电动自行车， 行

驶至省道 306安乡县三岔河镇电管站门前路段时， 由于刘

某未规范停靠车辆， 导致双方发生碰撞， 造成杨某受伤、

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 杨某被送往安乡县人民医院住院治

疗， 共花费医药费 42578.08 元。 2019 年 9 月 23 日经司法

鉴定， 杨某构成二个十级伤残。 该事故经安乡县交通警察

大队认定杨某负事故主要责任， 刘某负事故次要责任。 刘

某驾驶的机动车投保了交强险， 该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

限内。 事故发生之后，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

已对杨某足额赔偿了 12 万元。 因原告杨某与被告刘某就

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未果， 原告杨某遂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 刘某在 306省道停车的行为， 违反

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五十六条的规

定， 依据安乡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事故责任认定书，

刘某未规范停车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 故刘某应当

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院根据事故认定书的责任划分及原告

杨某提交的证据作出上述判决。

王睿卿 整理

装修公司中途加价停工

商铺老板起诉获赔

商铺开门营业前， 本想好好装修一番， 不料装修公司

未完工提出加价， 双方争执不下， 工程停工， 商铺老板无

奈又找来第三方完成剩余工程， 导致开业延期造成损失，

于是打起了官司。 近日，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调

解这起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 促使被告装修公司当庭兑现

5000元违约金。

“2019 年 5 月底签订 《居室装饰装修施工合同》， 约

定工期一个月。 我按约支付了装修款， 但装修公司在还有

很多项目没做完的情况下， 单方停工且无故提出加价。” 庭

审中， 原告商铺老板陈述， 自己每月需承担 6000 元左右的

房租及管理费， 多次催促被告复工无果， 为防止损失继续

扩大， 不得不另付费委托第三方完成后续施工。

一段提交法庭的录音证据显示， 在与原告通话中， 被

告装修公司法人称， “我说句心里话， 你让我不赚钱可以，

你让我贴几千块钱装修我肯定不装”， 原告称“你不装的话

放在那里， 别人也不好做”。 被告法人称“可以， 你找别人

做”， 原告称“我找别人做， 那你要写一个条子给我， 就是

终止合同”。 被告称“可以， 终止合同也可以”。 之后， 被

告一直拒绝办理解除合同事宜， 原告诉至法院。

庭审中， 双方一致确认， 原告已支付装修总价款 6 万

元。 经法院调解， 双方自愿达成协议： 《居室装饰装修施

工合同》 解除； 被告装修公司支付原告违约金 5000元。

原告到庭后沉默不语

法院视为放弃诉讼权利

近日， 山东省广饶县人民法院在公开开庭审理一起民事

案件时， 由于原告沉默不语导致庭审无法进行， 法官虽用近

10 分钟的时间反复释明法律后果， 但原告仍拒绝陈述， 该

院依法裁定该案按原告撤诉处理， 案件受理费由原告负担。

被告因购买房屋向原告某公司借款 12 万元， 借款到期

后， 被告仅偿还 5 万元、 余款未予偿还， 原告遂诉至广饶法

院， 要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 7 万元、 按年利率 24%支付

违约金、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该案立案后， 经庭前调解未

果， 该院遂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 5 月 7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

理， 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及被告均到庭参加诉讼。 但在庭审过

程中， 由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拒绝陈述原告基本情况， 导致

庭审无法进行， 经法官反复释明法律后果后， 其仍不陈述意

见。

山东省广饶法院认为， 当事人应依法行使诉讼权利， 在

庭审活动中应当服从法庭指挥、 遵守法庭纪律， 否则就应由

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本案庭审过程中， 原告的法定代表

人虽到庭参加诉讼， 但其上述行为致使庭审无法正常进行，

导致的后果与其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相同。 依照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 当庭作出上述

裁定。

经庭后了解得知， 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庭审中不发表意见

的主要原因是其不了解涉案借款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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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借助小区花樽健身受伤
状告物业索赔被驳回

罗马 ， 是一种文

明， 辉煌而璀璨， 宽容

博大的精神惠泽西方文

化而奠基了欧洲文明。

罗马， 是一种智慧， 崇

尚正义却不失灵活， 历

史长青。 罗马的传统与

文化是学者的天堂， 而

罗马法则是引领人们通往那神圣之处的桥

梁。 罗马的法律人， 从神圣的大祭司到能言

善辩的演说家， 再到慎思笃行的法学家和具

有平民意识的审判员， 在时空的变幻中共同

用智慧创造了罗马法的普世体系， 奠定了西

方法律文明的基础。

当你翻开本期 “非常阅读” 推荐的书，

惊叹于罗马法的魅力时， 你也许不知道， 每

一个法律制度的产生， 都凝聚了许多人的心

血， 他们呕心沥血甚至流血牺牲； 每一部法

律的颁布， 其字里行间无不投射出那个时代

所特有的全部内在。 无论是从法律的角度去

解读历史， 还是在历史的长河里去思考法

律， 罗马法都是我们理解欧洲古代文化的必

读篇章。

希望每一个走近古罗马法律传统的人，

都能透过罗马人的法律科学去理解其中所蕴

藏的智慧， 从而挖掘自我分析、 思考、 论证

甚至是创造的能力。 因为只有在文化传统的

流连忘返中， 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

族传统法律文化的博大精深， 才有可能站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高度去感知法律人的

神圣使命。 王睿卿

罗马人的法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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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随着全民健身意识的不断提升，

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运动锻炼， 但是不当的健

身方式， 可能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 浙

江省江山市的吴女士就因在小区里 “花式健

身”， 结果发生意外， 导致受伤。 事后， 她

将管理该小区的物业公司告上法院， 要求赔

偿各项损失共计 33 万余元。

江山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吴女

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均未

上诉， 目前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利用小区里的花樽健身受伤

状告物业公司要求赔偿

这起事件发生在 2018 年 3 月的一天 。

吴女士是被告某物业公司所管理的某小区的

业主。 吴女士经常在小区里晨练， 因为没有

称手的健身器具， 便脑洞大开， 打起了小区

里随处可见的花樽的主意。

事发当时， 吴女士正在一处花樽上进行

“花式健身”， 将一只脚压在花樽边缘进行拉

伸锻炼， 还将双脚踩在约 1 米高的基座上，

双手拉住花樽下蹲悬空后向后伸展背部。

在此过程中， 这处花樽突然与基座脱离

并掉落， 几十公斤重的花樽直接砸中了吴女

士的右手， 导致其右手多处骨折。

随后， 吴女士被迅速送往医院治疗。 出

院后， 吴女士对自己的伤情进行了鉴定， 被

评定为伤残等级八级。

吴女士认为， 小区

的物业公司有义务对小

区内设施的安全进行排

查， 物业公司有责任在

其安全保障范围内对她

的受伤承担赔偿， 遂于

2020 年 1 月向法院提

起诉讼， 要求被告某物

业公司承担其医药费、

误工费、 护理费、 营养

费、 交通费、 鉴定费、

残疾赔偿金、 精神损害

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

33 万余元。

受理这起案件后 ，

江山法院承办法官围绕

被告对原告的损害后果

是否存在过错、 被告在

提供物业服务过程中是

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

案件争议焦点，展开调查，对双方当事人所提

供的证据进行了质证， 并调取了小区内的监

控视频，用以查明现场的真实情况。

自身过错造成损害

法院依法驳回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吴女士受伤的直

接原因， 是由于她的自身行为导致这处花樽

脱落， 进而砸伤了她的右手。

吴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应当

清楚花樽的功能并非用于健身， 而是一种景

观设施， 不应借助花樽进行锻炼。 小区里的

花樽属于该小区全体业主共有， 吴女士利用

花樽进行健身并导致其脱落， 是一种毁坏公

共财物的违法行为， 侵害了小区全体业主的

共有财产权。

被告某物业公司在提供物业服务过程

中， 对该小区内具有较大风险的护栏， 均设

置了警示牌， 而且在这处花樽附近也能看到

警示牌。

江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原告吴女士因自

己不当借助花樽进行锻炼受伤， 其损害是自

身过错造成的， 被告物业公司对吴女士的受

伤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据此， 江山法院对原告吴女士的诉讼请

求不予支持， 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 相关规定， 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

讼请求。

连线法官>>>

?本案为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

应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的

相关规定。” 承办该案的江山法院民一庭

法官邱强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

任法》 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宾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

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本条是对违反安全保障

义务导致他人损害的情形适用过错责任原

则的规定。 而在适用过错原则的侵权案件

中， 行为人对于损害的产生有过错则应当

承担责任， 无过错则不承担责任。

因而， 物业公司对于吴女士的受害后

果是否存在过错， 在提供物业服务中是否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是本案的争议焦点。

经过审理， 邱强法官认为， 物业公司对吴

女士的受伤不存在过错， 理由如下：

首先， 物业公司对于花樽的安全保障

义务， 应体现在对花樽的维护、 维修等义

务上， 而从监控视频来看， 吴女士在晨练

时， 双脚踩在花樽基座上， 双手拉住花

樽， 下蹲悬空向后伸展背部， 导致花樽与

基座脱离， 从而砸伤， 因此吴女士受伤的

直接原因是其自身行为直接导致花樽脱

落， 而非因物业公司未尽到维修义务导致

花樽自行脱落砸伤。

其次， 虽然从原、 被告所提供的照片

来看， 被告所设置的警示牌悬挂在护栏

上，而护栏离花樽有一定距离，该警示内容

更应容易被理解为警示攀爬护栏的行为，

但原告吴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应当清楚花樽的功能并非健身， 不应当借

助花樽进行锻炼。而且其作为成年人，应当

预见到脚踏花樽基座、 手拉花樽顶部， 下

蹲悬空向后伸展背部时， 此时全身的重力

都施于花樽顶部， 存在脱落风险。

最后， 小区里的花樽应被认定是一种

景观设施， 物业公司对于较大风险的护栏

均设置了警示牌， 从现场照片来看， 从花

樽脱落位置也能看到该警示牌， 应也有一

定的警示作用。 此外， 良好的小区秩序不

仅依赖于小区物业公司的管理， 还需要小

区业主及相关人员的共同参与、 维护。 如

果认定物业公司对原告受伤存在过错， 无

疑加重了物业公司的注意义务和范围 。

（来源:中国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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